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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受理報關原因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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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種類（用途）：� 訊息（通）、□表格（ ） 業者列印表格紙張格式：□套版紙、□空白

紙 

 一、不受理報關原因通知僅有訊息（無表格），為海、空運通用。且為簡化訊息起見，將進口、

出口及轉運等不受理報關原因通知合併為一。  

 二、連線之報關人（包括報關業、科管局、民航局、自行報關廠商、船公司、航空公司），將

進口、出口報單及轉運申請書訊息項目，傳輸海關辦理報關手續時，應先經海關電腦邏

輯檢查，通過者，始認為已向海關報關；不通過者，海關應判別不受理情形以本訊息通

知報關人全部退回（代號為 A、C、D、T、L 者「應重新申報」，視為「未受理申報」）

或准予限期補正（代號為 B 者 3 日內，代號為 F 者 7 日內）視為自始受理其報關。  

 三、未連線之報關人（包括自行報關非營業人、自行報關廠商、船公司、航空公司）應繕具報

單（申請書）並檢附有關書面文件遞送海關，海關以人工鍵入傳輸主機執行邏輯檢查，如

不通過退請報關人更正。 

   



 


